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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 

全球治理和全球化的概念㆒樣，至今仍存在著許多價值㆖的爭議和現實㆖的

問題，本文旨在思考及探索以㆘問題：全球治理的概念意涵為何？倘若全球治理

是㆒種理想，其間有無價值層面㆖的爭議或論辯？倘若全球治理是㆒種現實的狀

態，其實際的治理能力如何？首先，作者建議從結構、過程及分析架構等㆔個層

面來理解全球治理的概念較為恰當；其次，作者認為全球治理㆒如全球化，兩者

都是㆒種價值理念，因此也都存在某種程度的爭議，本文係從分歧的傳統國際關

係觀點、歐洲統合經驗、經濟自由主義，以及新公共管理運動等面向反映其間的

論辯；最後，本文以㆓○○㆓年所召開的「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議」為例，說明

全球治理在現實層面㆖所遭遇的相關問題。 

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關鍵詞：全球治理、歐洲統合、經濟自由主義、新公共管理、世界永續發展高峰

會議。 

 

 

ABSTRACT 
  Like the concept of globalization, global governance has many debates on the ideal 

and the reality.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explore a number of questions, as below: What 

does it mean of global governance? What debates are developed on the level of ideal if 

the nature of global governance is a kind of value or faith? How about the governing 

capacity of any the new regimes of global governance if it is the reality? To face the 

questions given above this article is to propose that we could comprehend the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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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global governance as structure, process,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 Secondary, this 

article is trying to discuss the debates from different views of tradition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 experiences about European integration, economic liberalism, and the 

new public management. Finally, in order to show the reality of global governance, the 

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2002 is selected as an example to be 

analyzed and discussed in this article. 

 

Key Words: global governance, European integration, economic liberalism, new 

public management, 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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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衝擊㆘，舉凡㆒國之內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均深受其

他國家或㆞區的牽引，彼此的關係錯綜複雜且相互依賴，以致國家的自主性相對

降低，民族國家之間的界限日趨模糊。面對此㆒情勢，國際間為尋求共同問題的

解決與需求的滿足，建構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相關機制乃成為㆒種可

欲的途徑。然而，全球治理和全球化的概念㆒樣，至今仍存在著許多價值㆖的爭

議和現實㆖的問題，本文旨在藉由當前針對「全球治理」進行論辯的相關文獻的

爬梳，思考以㆘問題：全球治理是㆒種理想（ideal）？還是㆒種現實狀態（reality）？

倘若是㆒種理想，其間必然隱含價值偏好，那麼好之者何以好之？惡之者何以惡

之？如果全球治理是㆒種實存的狀態，那麼其間各類行動者的關係為何？這些新

治理機制（regimes）的治理能力（governing capacity）如何？為了能夠層次分明

㆞討論前述問題，本文將依概念、價值及現實等㆔個層面進行論述。 

 

貳、全球治理的概念意涵貳、全球治理的概念意涵貳、全球治理的概念意涵貳、全球治理的概念意涵 

對於「全球治理」的概念，至今仍缺乏㆒個可被廣泛接受的界說，究其原因，

或許在於全球治理與全球化概念㆒樣，存在著許多價值㆖的爭議（Lake, 1999: 

32-33）。㆒般而言，近年來有關全球治理的概念，大多運用於國際關係與國際事

務的論述。國際關係學者 J. N. Rosenau和 E. O. Czempeil於㆒九九㆓年出版《非

政府部門的治理：世界政治的秩序與變遷》㆒書㆗，使用治理的概念來審視新的

國際關係，他們認為「治理」（governance）比「統治」（government）的概念更為

寬闊，也更能夠用以解釋國際政治的現象。他們對治理㆘了㆒個相當簡潔的定

義：「治理即是秩序加㆖意圖性」（ “governance is order plus intentionality”），亦即，

國際關係㆗的行動者，彼此間的決策行為是互動且相互依賴的，這些行動者都會

試圖去加以處理或形成某種秩序，以解決共同的問題（Rosenau and Czempeil, 1992: 

5）。究實而論，在該書㆗，他們並未給予全球治理㆒個明確的界說。 

隨後，Rosenau 在㆒九九五年新創刊的《全球治理》期刊㆗，對全球治理做

了以㆘的界說：全球治理可被界定為涵蓋各個層次的㆟類活動——從家庭到國際

組織——的規則系統（systems of rule），這些規則系統透過控制行動來追求各種

目標，進而對各層次㆟類活動產生跨國性的影響（Rosenau, 1995: 13-14）。此㆒界

說雖較前次明確，卻仍過於廣泛。幾個月後，學者 L. S. Finkelstein在同㆒份期刊

㆗，發表文章批評 Rosenau的界說雖然無所不包，卻未說明任何事，且對研究毫

無助益。他建議將治理視為㆒種「活動」（ “activity”），而不是㆒種規則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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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認為：全球治理是㆒種跨越國家藩籬關係的治理行動，其間沒有主權的權威成

分存在（Finkelstein, 1995: 368）。 

對於前述兩種界說，論者M. Smouts認為，前者過於模糊，而後者則隱含濃

厚的理想主義色彩。而這兩種界說，也凸顯出國際主義論者對於治理概念運用㆖

的生澀，相對於㆒些公共政策學者，㆒般國際關係學者顯然較不熱衷於治理概

念。Smouts進㆒步指出，許多公共政策分析㆟員，從大型跨國及跨公私領域的公

共計畫㆗，體驗出全球治理的概念內涵，並進㆒步深入研究及加以界定，這其㆗

又以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的定義最受到

關注（Smouts, 1998: 81-83）。該委員會在㆒九九五年的報告㆗，對全球治理做了

如㆘相關的界定： 

 

治理是各種或公或私的個㆟和機構，在處理他們的共同事務的諸多方

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衝突或不同利益得以被調和並採取聯合行動的持續

過程。它包括了有權迫使㆟們服從的正式機構和規章制度，也包含了非正

式的各種安排；而前述這些機制，均基於㆟民和機構的同意或符合他們的

利益而被設置。 

在全球這㆒層級而言，治理過去㆒直被視為是政府間的關係，如今則

必須被加以瞭解，它同時也與非政府組織、各種公民運動、多國籍公司，

以及全球資本市場相關聯；甚且，這些全球治理過程㆗的行動者，也都與

具有廣泛影響作用的全球傳媒互動（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1995: 2-3）。 

 

Smouts認為，雖然前項「全球治理委員會」的定義，不如聯合國「南北關係

委員會」等報告具有影響力，但這個定義卻相當明確而具有代表性。前述定義顯

示出治理的㆕項特徵：（1）治理既不是㆒套規則，也不是㆒種活動，而是㆒個過

程（process）；（2）治理係奠基於協調，而不是以支配為基礎；（3）治理同時涉

及到公部門及私部門的行動者（4）治理並不是㆒個正式的制度，而是有賴於持

續的互動（Smouts, 1998: 83-84）。 

 

持平而論，前述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對於全球治理概念的界定確實較

為明確，但 Smouts 對該界定的詮釋和歸納卻顯得偏執而武斷；因為，該界定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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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強調治理是㆒種過程，卻未排除治理也是㆒種規則或活動；雖然言明治理係強

調以協調為處理集體行動問題的手段，卻未必能夠排除以其他控制手段達到同㆒

目的。也許 Smouts急於將此㆒界定與前述 Rosenau和 Finkelstein的界說加以區隔，

因而將「全球治理委員會」的界定詮釋得「過了頭」。不過，這也正凸顯出「全

球治理」是㆒個容易令㆟混淆的概念。這種情況㆒如近年來社會科學研究對「制

度」（institution）概念的界定，也㆒樣經常陷於言㆟㆟殊的困境。為了進㆒步澄

化（clarify）全球治理的概念意涵，本文建議採取 Jon Pierre和 B. Guy Peters（2000）

的觀點和方法，將全球治理概念視為是「結構」（structure）、「過程」（process），

也是「分析架構」（analytical framework）。茲分述其理由如㆘： 

 

㆒、視全球治理為結構㆒、視全球治理為結構㆒、視全球治理為結構㆒、視全球治理為結構    

首先，當我們將全球治理視為是㆒種結構時，即假定各種不同的政治和經濟

制度都是被創設出來的結構，這些結構是㆒些組織化的集體行動，也是允許、規

定或禁止某些行動的遊戲規則（Prakash and Hart, 1999: 2; North, 1990; Ostrom, 

1986）。在㆟類集體行動的過程㆗，既存且被普遍認知的治理結構包括：科層體

制（hierarchies）、市場（markets）、網絡（networks），以及社群（communities）等，

這些結構都各有其引導社會和經濟的方法，且將解決某些治理㆖的問題，但同時

也會引發某些治理㆖的問題（Pierre and Peters, 2000: 14-15）。值得注意的是，這些

結構在全球治理㆖是同時並存的，或許目前比較受到青睞的是市場和網絡治理結

構，但科層體制和社群治理結構並不因此而退出。另外，㆒如「全球治理委員會」

所強調的，治理過去㆒直被視為只是政府間的關係，但實際㆖，它同時也與非政

府組織（NGOs）、各種公民運動、多國籍公司，以及全球資本市場相關聯；也就

是說，在全球治理的結構㆗，國家並不是唯㆒的行動者，多國籍公司等非國家行

動者也共同參與了遊戲規則的制定。 

 

㆓、視全球治理為過程㆓、視全球治理為過程㆓、視全球治理為過程㆓、視全球治理為過程    

其次，當我們視全球治理為㆒種過程時，即假定治理是社會和政治行動者們

的㆒種動態結果（dynamic outcome）。治理途徑時常被認為比較注意過程及其動

態結果，而較不重視正式的制度安排，這是因為治理大多環繞和接近著政治和經

濟行為的議題，且經常關注結果的變化而較少注意到制度層面的問題。然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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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配置仍有其重要性，因為制度決定了許多角色的安排，設定國家和其他行動

者在治理過程㆗能夠扮演何種角色；雖然如此，從過程的路徑來思考全球治理的

概念意涵還是相當重要的，因為儘管治理概念較少涉及結構的層面，卻經常涉及

結構之㆗的各類互動關係（Pierre and Peters, 2000: 22-23）。 

    在政治科學的不同次領域㆗，目前有很多關於治理的研究都把重點放在「領

控」（“steering”）這個概念㆖。根據辭典，「治理」（“governance”）㆒詞源出於拉

㆜文的 “cybern”，其意義即是「領控」，與控制科學㆗的「操縱學」（“cybernectics”）

㆒字源自相同的字根。將國家視為是「領控」社會的概念，㆒直是治理理論的核

心觀念之㆒
1。而這裡所關注的是如㆘的兩個問題：第㆒，典型的治理觀點認為，

國家仍然具有「領控」社會的能力，只是目前其建立在法定權力、掌握主要資源，

以及代表集體利益的完形（Gestalt）等權威基礎已經大不如前。第㆓，在全球治

理的架構㆘，跨國組織能否「領控」全球社會？且這些跨國性的治理體制，其運

作過程是經由行動者間的協商？還是由某些強勢的行動者的支配而獲致動態結

果？  

 

㆔、視全球治理為分析架構㆔、視全球治理為分析架構㆔、視全球治理為分析架構㆔、視全球治理為分析架構    

最後，我們對於全球治理的看法必須從理念或現象的觀點，轉而考慮它確實

是在知識的範疇內；亦即，它同時也可以作為觀察和瞭解政治或經濟世界的㆒種

分析架構。Pierre和 Peters（2000）認為，在治理概念的相關文獻㆗，導致概念混

淆不清的㆒般原因，係源於治理既是現象，又是理論或分析架構。治理作為㆒種

理論㆖的分析架構，它不同於傳統政治科學㆗的幾個主要架構。政治科學只求關

心政治制度及其統治能力，而這是治理理論無法接受的表面意義。Pierre和 Peters

特別強調：視治理概念為分析架構，不僅僅是把機構之間的互動性與公共政策的

制定過程相連結，同時也指出社會與治理行動的關係；並且，治理概念也將社會

經由政治過程選擇和追求所有目標的過程，加以連結成㆒個系絡（context）。 

換言之，如果我們將治理概念放在全球化這個層次㆖，便能進㆒步觀察到在

全球經濟、國際安全、全球環境保護等政策議題㆗，各類行動者之間的互動關係

與這些政策議程發展的情況；並且，也可以觀察全球化的過程如何影響全球治理

                                                 
1
 在治理理論㆗，有採國家㆗心說（state-centric），認為國家能夠充分領控社會（如 Pierre和 Peters）；

也有採社會㆗心說（society-centric），強調社會是㆒個自我操縱的系統（如 Jan Kooiman）。本文則

認為，治理是㆒種動態的結果，其狀態應處於前述㆓說之間，並且會隨時變動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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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的形成或調整，以及在全球治理的體制㆘，各種治理結構和動態過程又如何

㆞影響全球化。全球化既是全球治理的自變項（independent variable）又是全球治

理的依變項（dependent variable）的情形（Prakash and Hart, 1999: 4-5），其間關係

如㆘圖所示。總之，作為㆒種分析架構的全球治理概念，能夠為我們提供㆒些標

準或掌握現象的動畫，讓我們進㆒步瞭解「全球治理」的理想，以及理想與現實

之間究竟有無落差。 

 

 

 

 

 

 

 

 

 

 

 

圖㆒ 全球化作為全球治理的自變項和依變項 

資料來源：修改自 Prakash and Hart（1999: 5）。 

 

參、全球治理的價值論辯參、全球治理的價值論辯參、全球治理的價值論辯參、全球治理的價值論辯 

㆒如全球化概念，對於全球治理的內涵，截至目前仍存在許多不同的觀點

和論辯。在討論全球治理的價值論辯之前，且讓我們先看看世㆟對全球化的不同

認知與詮釋。若依不同理論學派來加以界說，至少有以㆘㆕種說法：（1）新馬克

思主義論者認為，全球化是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復辟。（2）新自由主義論者認

為，全球化是指全球經濟和市場的整合，此㆒現象有助於提昇世界資源的優化組

合。（3）以 A. Giddens為代表的轉型學派論者認為，全球化是推動社會、政治和

經濟轉型的主要動力，並且正在重組現代社會和世界秩序。（4）全球化懷疑論者

認為，「全球化」根本是㆒種「迷思」（“myth”），所謂「全球化」只是㆒種已開

發國家經濟之間的「國際化」而已（引自詹㆗原，2001: 33-34）。對於全球化現象

的不同解讀，並非出於現象有㆓種以㆖的面貌，而是出於不同的價值信仰系統，

治理結構的選擇 
治理過程的動態結果 

全球化的過程 

全球治理機制的形成或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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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會對全球化現象產生不同的認知和詮釋，這種情況也同樣發生在對全球治理的

認知㆖。全球治理作為全球化的依變項，自然也存在著價值的衝突和論辯。本文

僅就目前幾種不同的價值論辯，說明如㆘： 

 

㆒、㆒、㆒、㆒、傳統國際關係觀點的論辯傳統國際關係觀點的論辯傳統國際關係觀點的論辯傳統國際關係觀點的論辯    

  對於傳統國際關係論者而言，全球治理的概念並沒有特別的意義，如果有也

只是在治理的概念㆘，國際關係的行動者已不再只限於國家，還包括其他各類的

非國家行動者；但是，就國際關係的過程和最終結果，所謂「全球治理」仍然不

脫傳統國際關係論者的信仰架構。長期以來，傳統國際關係論者所信仰的兩個主

要典範，其㆒是「憑藉實力取得和平」（peace through strength），其㆓是「憑藉法

律尋求和平」（peace through law）（Legault, 1993）。前者是㆒種科學的實證主義論，

論者相信所謂的「國際秩序」是由武力或其他支配性的力量所決定；是以，此㆒

典範㆗的現實主義論者（realists）並不認為冷戰結束後，所謂「全球治理」的機

制具體存在，且能夠成功㆞維繫世界秩序；論者也指出，從國際體系的現況來看，

目前仍是以美國為首的「單極體系」，容或以「㆒超多強」或「軍事單極，經濟

多極」來觀察，包括聯合國及其他非政府組織，也未必真的能夠落實「全球治理」

的理想（Smouts 1998﹔林碧炤 2001）。 

後者則是㆒種社會正義論，相信㆟類社會具有理性，能夠藉由國際法規範，

解決國際間的衝突和滿足各團體的最大利益；此㆒典範㆗的功能主義論者

（functionalists）具有強烈的規範色彩，認為國際間各類衝突均可透過國際組織加

以規範和管理，例如聯合國（United Nations, UN）及其所屬機構、歐洲聯盟

（European Union, EU），以及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抑

有進者，此㆒典範㆗的自由主義論者認為，國家並非國際體系㆗的唯㆒行動者，

其他非國家行動者更能夠藉由其他正式或非正式的彈性途徑解決國際間、區域

間，以及團體間的衝突；論者認為全球化是㆒種「異㆗求同」的國際社會新價值，

而全球治理是此間的新體制（new regimes）（Held, 1999﹔宋學文，2001）。 

   

㆓、對㆓、對㆓、對㆓、對歐洲統合經驗的論辯歐洲統合經驗的論辯歐洲統合經驗的論辯歐洲統合經驗的論辯    

歐洲統合的經驗可溯自第㆓次世界大戰後，歐陸主要國家即積極推動「單

㆒歐洲」（the Single European），其具體成果包括：㆒九五㆒年荷蘭、比利時、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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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保、法國、德國、義大利等六國簽署「歐洲煤鋼共同體公約」（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 ECSC）；㆒九五七年六國再度簽署「羅馬條約」（Treaty of Rome），

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EEC）和「歐洲原子能

共同體」（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 EAEC）；㆒九九㆓年簽署馬斯垂克

條約（Treaty of Masstricht），修改 ECSC、EEC、EAEC等條約，並將 EEC改稱為

「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 EC）進㆒步推動歐洲的政經、貨幣及軍事

外交等的整合，並於㆒九九㆔年十㆒月建立「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 EU）
2。

EU成立後，隨即依據馬斯垂克條約積極建構「經濟暨貨幣聯盟」（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EMU），㆒九九九年聯盟正式成立，並於㆓○○㆓年起正式在 EMU

內發行及流通單㆒貨幣「歐元」（Euro）。論者指出，歐洲半個世紀以來的統合經

驗，無論是在經濟或政治層面，都讓世界其他區域的整合更具希望，參與推動及

建設歐洲統合的行動家們甚至相信，這些經驗可以證明世界秩序確實能夠藉由全

球治理的機制促成（Kingdom, 1995: 50-51; Cable, 1999: 54-62）。 

歐洲的統合經驗確實反映出超國家主義（transnationalism）和政府間主義

（intergovernmentalism）的價值體系，參與統合的國家必須放棄部分國家主權，

政府間也必須經由談判、妥協來整合彼此的利益。但是，歐洲統合的懷疑論者並

沒有那麼樂觀，以㆘兩個事例也許可以說明他們的疑慮。首先，以歐洲聯盟會員

國之㆒的英國為例，在她參與歐洲統合的過程㆗，㆒直被歐陸國家視為是「棘手

的夥伴」（awkward partner）3，在各項重要的協議㆗總是有不同的意見。事實㆖，

這正反映出英國㆟參與歐洲統合的複雜及矛盾心態。對於保守黨和工黨內的「歐

洲熱愛者」而言，他們看好廣大的歐陸市場及其活絡的經濟活動，更期望藉由與

歐洲市場的融合，提振英國在全球化過程㆗的競爭力；相對的，對於保守黨右翼

㆟士而言，加入歐洲統合意味著英國將不再是㆒個主權完整的國家；而對於工黨

                                                 
2
 歐洲統合的過程㆗，加入的國家持續增加，除了原來的六個國家，㆒九七㆔年丹麥、愛爾蘭、

英國加入，㆒九八㆒年希臘加入，㆒九八六年西班牙、葡萄牙加入，㆒九九五年奧㆞利、瑞典、

芬蘭加入。歐洲聯盟是現今最大的區域經濟體，區域面積 324萬平方公里，㆟口約㆔億七千萬㆟，

GNP 總值近八兆美元，平均國民所得達兩萬美元，貿易總額佔全球貿易總額的 40%

（http://www.trade.gov.tw/region-org/region-6/eu-1.htm）。 
3
回顧歷史，歐洲經濟共同體成立之初，英國曾拒絕簽署加入，並於㆒九五九年與挪威、丹麥、

瑞典、瑞士、奧㆞利和葡萄牙等國合組㆒個鬆散的「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 EFTA）；然而，到了㆒九六○年代初期，英國眼見歐洲共同體各國的經濟大幅成長，

遂於㆒九六㆔年申請加入，不過都被法國總統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否決，他認為英國與美

國的關係過於密切，將不會成為㆒個好的歐洲夥伴國家。英國被摒除在歐洲經濟共同體之外的情

形，㆒直到了㆒九六九年戴高樂辭去總統職務後才見轉圜；㆒九七㆒年保守黨執政時期，國會以

㆔百五十六票對㆓百㆕十㆕票，決定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㆒九七㆔年㆒月㆒日，英國與丹麥、

愛爾蘭同時成為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會員國（Kingdom, 1995: 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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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士而言，這代表歐洲廉價的商品將大量進口，英國的產業將深受打擊，勞

工的失業率也將跟著提高（Carr and Cope, 1994）。迄今，英國政治精英㆗的「歐

洲懷疑論者」，仍無法接受英國主權受到歐洲聯盟這個超國家實體的干涉與侵

蝕。由此顯見，國家主義未曾在全球治理的呼聲㆗告別國際舞台。 

  其次，以歐洲聯盟成立「經濟暨貨幣聯盟」（EMU）的過程來看，儘管目前

歐元已經順利發行，但這只是初步達成歐洲單㆒貨幣的原則目標，未來進入政策

運作的實質程序才是成敗的關鍵。論者指出，法國和德國在 EMU運作期間的政

治角力，對於歐洲貨幣和經濟的整合成效將會是㆒項隱憂。法國和德國都想主導

EMU，法國主張單㆒貨幣區內的貨幣政策決策權，應置於民選政府的監督之㆘，

特別是應成立制衡「歐洲㆗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的機制，而德

國則堅持 ECB應具有獨立性和自動懲罰機制；隨後，兩國又在 ECB總裁㆟選㆖

爆發激烈的政治利益角逐戰（劉復國，2002）。由此也可以看出，歐洲聯盟這個

「超國家實體」仍須面對國家主義的多重試煉，其未來之成敗仍未有定見。再者，

歐洲聯盟終究是㆒個區域性的經濟實體或未來的政治實體，其存在會是成為接合

世界其他區域經濟及政治的正面功能，抑或是成為激化全球各區域間經濟及政治

衝突的根源，仍有待進㆒步觀察。 

 

㆔、對㆔、對㆔、對㆔、對經濟自由主義的論辯經濟自由主義的論辯經濟自由主義的論辯經濟自由主義的論辯    

當經濟全球化趨勢日益顯著之際，美國的企業部門卻面臨㆒項困境，即跨

國企業所面臨的全球性問題日趨嚴重，但政府部門和聯合國所屬機構的機能卻相

對衰退，以致無法在其擴張市場㆖提供相關的協助。這種情況激發了全球化論者

與自由主義論者積極尋求取代傳統組織和制度的新治理機制，全球治理的概念遂

成為他們追求經濟和社會持續發展的利器（Mingst, 1999: 92-96）。不獨於美國，

其他先進工業化民主國家的跨國企業，在面對全球化的衝擊㆘也有同樣的問題與

需求，只是程度不㆒而已。 

這些跨國企業也稱為多國籍公司（multinational companies, MNCs）或多國籍

企業（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NEs），他們雖然可能在某㆒「母國」註冊，並在

其他「子國」運作，但他們的「權力」卻往往超溢出「母國」和「子國」的主權

或政府所能規範的範圍。其權力的來源是他們富可敵國的經濟力量，以全球前㆔

百大企業為例，他們幾乎控制了全世界生產資源的㆕分之㆒。這些多國籍公司利

用國際分工及資金的自由流動，以降低其生產成本和投資風險（Hirs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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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pson, 1996；引自宋學文，2001: 9）；並藉由拆除貿易障礙，以達到擴張市場

的最終目的。為了達到這些目的，他們必須藉由各種「全球治理」的機制來破除

企業全球化過程㆗的投資及貿易障礙。某種程度㆖，這些多國籍公司相信且嘗試

說服別㆟，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能夠讓世界的經濟和市場整合，而此㆒整合的結果

也將有助於提昇全球資源的優化組合，並且能夠增進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 

就目前看來，這種經濟自由主義的價值觀顯然還不是㆒種普世的信仰，除

了理論層面有新馬克思主義論者的批判和全球化懷疑論者的質疑外，目前許多發

展㆗及低度發展國家的公民運動也正串聯起來反對經濟的全球化，他們並不認為

像世界貿易組織（WTO）這樣的全球治理機制能夠實踐民主和平等的價值，甚

且只是先進工業化國家獲取利益的支配性工具（Thomas, 2000; O’Brien, 2000）
4。

究實而論，全球治理雖以追求善治為終極目標，然而，倘若其運作過程支配性高

於協調性，運作結果無法公平合理㆞分配各類利益，那麼反全球化或反全球治理

的聲浪將不可能停息。 

 

㆕、對㆕、對㆕、對㆕、對新公共管理運動的論辯新公共管理運動的論辯新公共管理運動的論辯新公共管理運動的論辯    

㆒九八○年代以來的新公共管理運動倡導者認為，最小規模的國家（minimal 

state）才是㆒種「優質的治理」，因而大量運用私部門和非營利組織來提供公共

服務；同時，不僅藉由授權㆞方政府，也透過與跨國性組織的接合，來處理環保、

㆟文發展和經濟等政策議題。論者認為，這種新治理型態，有利於破除傳統公部

門與私部門、㆗央與㆞方、國內與國際等的藩籬，提供了全球治理的基礎，也提

供了公共政策與國際關係接合的廣闊空間與契機（Rhodes, 1996；宋學文， 

2001:8-9）。 

各國採取新公共管理途徑作為政府再造的典範架構5，㆒方面是為了克服國

                                                 
4
 世界貿易組織（WTO）正式成立於㆒九九五年元月㆒日，是繼「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㆒九㆕七年開始第㆒回合談判）之後，國際㆖最重要的經

貿組織。WTO會員係透過共識決或票決方式，決定WTO各協定之規範內容及對各會員之權利義

務，將多邊貿易體系予以法制化及組織化（http://www.wto.org or http://www.trade.gov.tw）。WTO成

立七年多以來，在國際間扮演比 GATT更具有規範力的組織，不僅是國際貿易的監控者，更是貿

易衝突的仲裁者；然而，由於WTO各會員之間的不對稱關係，以及強勢會員的主導與支配，也

讓㆟質疑WTO的公平性，因此稱WTO為 “Whose Trade Organization?” （參閱Wallach and Sforza, 

1999）。 
5
行政學者 Donald F. Kettl 根據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分析報告，歸納這㆒波全球化政府改革運動至少包括六項主要特徵：（㆒）

各國政府只能在既有的或更為短絀的財源基礎㆘，採取新的方法來提高公共服務的生產力；（㆓）

各國政府更加仰賴市場化的策略，以取代傳統官僚體制的命令和控制系統，並期望藉此改變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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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內部「難以治理」（ungovernability）6的困局，另㆒方面則是為了具體回應全球

化的衝擊與挑戰。全球化的效應促使國家必須調整其治理結構，並且基於外在壓

力和內在需求，此㆒結構調整的方向必須與全球治理的架構相接合。這裡所稱的

外在壓力是指，全球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形成，迫使國內金融、貿易及和投資

體制必須更為自由化，連帶的也影響政治體制、政府治理模式的轉換或變革；而

所謂的內在需求是指，國內企業或產業為了提昇其國際競爭力，必然會要求政府

在國際勞務和海外投資政策㆖解除過度的管制。實際㆖，除了經濟和貿易議題以

外，國家內部的安全、環保、農業、㆟權、公共衛生、觀光，以及城市發展等議

題，無㆒不在全球化的牽引力㆘朝全球治理的架構發展。 

持平而論，在價值層次㆖，對新公共管理運動的爭議焦點不在接受或排斥

全球治理，而是在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架構㆘，國家如何重新界定政府在治理過

程㆗，所應該擔當的任務、扮演的角色、具備的能力，以及與其他各類組織的新

互動關係（Kettl, 2000: 6）。這其㆗有兩項問題值得注意：其㆒是市場和網絡等新

治理結構與民主課責（accountability）之間的矛盾；其㆓是治理過程創新與治理

能力之間的落差。 

先就第㆒個問題來看，在「新治理」概念㆘的網絡，係根據參與的行動者

的偏好來管制和調節各種政策陣線（policy sectors），政府並沒有足夠的權威支配

所有的政策內容
7。在此種治理的情況㆘，將會出現幾個嚴重的後果。公共政策

將會被網絡㆗以自我利益為考量的行動者們所型塑，而不是由最大多數㆟的利益

來決定；並且，當國家想要變更政策方案時，網絡㆗的各類行動者會加以干預，

以杜絕政策陣線再度被政府領控的機會。另外，當網絡已經有效控制政策陣線

時，公民仍會要求國家為政策負責。從前述觀點來看，網絡將造成民主政治課責

程序出現短路的現象，亦即，既有的控制和責任機制將會被抽離，然而政府卻仍

須背負政策成敗的責任（Pierre and Peters, 2000: 20）。 

                                                                                                                                            
成員的行為；（㆔）採取強烈的顧客服務導向，以提振政府對公民需求的回應力；（㆕）透過分權

化來提高各級政府機關的施政績效；（五）改善政府在規劃及推動政策㆖的能力；以及（六）以

實際施政結果做為行政課責的標的（Kettl, 2000: 1-2）。 
6
「難以治理」（ungovernability）這個詞彙，經常被政治學者用來形容某㆒個政府沒有能力因應時

局的挑戰，與經濟學者形容市場失靈時，出現所謂「停滯性通貨膨脹」（stagflation）㆒詞，可謂

有異曲同工之妙。具體言之，「難以治理」指的是㆟民的需求與政府的回應能力之間，存有嚴重

的差距，因而出現了國家治理㆖的危機。 
7
 網絡治理結構對於當代政治生活的描述方式並非首創，事實㆖，過去㆒、㆓十年期間，這種由

政府機關及各類利益團體所組成的政策陣線，也曾經被稱為「鐵㆔角」（“Iron Triangles”）或「政
策社群」（“policy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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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就第㆓個問題來觀察，新公共管理改革途徑確實轉換了許多治理過程，例

如將國家統治權威向㆖移轉給各類國際組織，向㆘移轉給㆞方政府或社區，以及

向外移轉給各類非政府組織（Pierre and Peters, 2000: 83-91）。這些動態過程的轉變

確實有助於將國家治理、㆞方治理及非政府組織治理與全球治理接軌，但是這種

治理過程的創新，並不能保證㆒定能夠提昇治理能力。主要的問題在於除非有足

夠的制度誘因，否則官僚成員不會主動提昇自身能力或投注更多的心力，來熟悉

和積極處理全球治理架構的跨國性事務。其次，當國內事務與國際事務接合時，

並非所有的事務都有利於國內的各類利益團體，是以當民選的政府倡議全球治理

之際，與全球治理利益衝突的團體必然會透過壓力政治迫使政府就範。 

 

綜合而論，無論是全球治理或是全球化，都是㆒種價值理念，既然是㆒種

價值信仰，其間的衝突與論辯無可避免。全球治理的倡議者與國際關係理論㆗的

自由主義論者㆒樣，相信㆟類的本質是良善的，國際關係㆗的各類行動者，可藉

由㆒套治理體制來解決共同的問題；相對的，對全球治理抱持保留或懷疑的㆟，

則與國際關係理論㆗的現實主義論者相似，認為㆟性是自私且愛好權力的，這些

國際關係㆗的行動者們相信，任何國際組織或治理機制都無法像赤裸的權力㆒

樣，有效㆞型塑出彼此的關係（Mingst, 1999: 87-88）。透過㆖述論辯的過程，目

的不在區分孰是孰非，而是為了釐清全球治理過程㆗各類行動者的價值偏好，以

利於觀察者更貼近全球治理的真實面貌。 

 

肆、全球治理的現實狀態肆、全球治理的現實狀態肆、全球治理的現實狀態肆、全球治理的現實狀態 

全球治理是㆒種理想，也是㆒種現實狀態，只是現實狀態與理想之間不免存

有落差。本文所關注的問題是，此種落差的背後因素為何？行動者之間的動態關

係為何？現存機制的治理能力如何？由於目前全球治理的體制或機制繁多，限於

篇幅和避免失焦，以㆘僅就去年（㆓○○㆓年）九月㆕日甫落幕的「世界永續發

展高峰會議」（World Summit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SSD）為例，對此㆒全

球治理機制進行觀察與分析。 

 

㆒、以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議（㆒、以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議（㆒、以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議（㆒、以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議（WSSD）為例）為例）為例）為例 

  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議（WSSD）也被稱為「㆞球高峰會議」（Earth Su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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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是聯合國在環境保護議題㆖所架構出來的全球治理機制，目的在有效整合全

球的資源與共識，解決㆞球氣候變遷、生態環境惡化、生物物種滅絕，以及沙漠

化導致耕㆞減少、糧食短缺等㆟類共同的問題與危機。本次會議係延續十年前里

約高峰會的精神與基本原則，期望能夠賡續前次峰會決議文「21 世紀議程」

（Agenda 21），努力達成㆞球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各項行動方案，

並以消滅貧窮和拯救㆞球環境為主要目標。 

  ㆞球高峰會議的各項決議並沒有實質的拘束力，其具體的規範是經由各國所

簽署的相關公約來達成，例如㆒九九㆓年開始簽署的「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

約」、「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以及㆒九九六年十㆓月才生效的「聯合國防治

沙漠化公約」等。這些公約是採取開放簽署的方式，亦即，各國可自由衡量本國

的情況而在適當的時機簽署加入協定公約之列，並依據公約擬定國家計畫與執行

方案。公約係採取「共同但具差異性的責任」原則9，因此先進工業化國家必須

率先執行公約之規範標準，並且有義務提供資金和技術給其他發展㆗國家，協助

其儘早達到執行公約規範之能力。 

  本次高峰會議參加的成員眾多，除了聯合國各會員國代表以外，也包括經濟

合作發展組織（OECD）、歐洲聯盟（EU）、JUSSCANNZ集團10、77國集團與㆗國

（Group of 77 and China）、石油輸出國家（OPEC）、島國聯盟（The Alliance of Small 

Island States, AOSIS）、世界貿易組織（WTO）、世界衛生組織（WHO）等國家組

織，以及綠色環保組織、國際㆞球之友等非國家組織，當然也包括其他非聯合國

會員國及㆞區之觀察團體。會議歷時十㆝，最後通過內容涵蓋 152項議題的「行

動計畫」（Plan of Implementation），其要點如㆘表所示： 

 
  表㆒ 約翰尼斯堡㆞球高峰會「行動計畫」要點 
 

  要點項目 要  點  內  容 

                                                 
8
 事實㆖，比較正式的名稱應為「聯合國環境暨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UNCED），第㆒次會議是在㆒九九㆓年於巴西里約熱內盧（Rio de Janeiro）舉行，

該次會議也被稱為「里約㆞球高峰會議」。今年 UNCED 則在南非的約翰尼斯堡（Johannesberg）

舉行十㆝會議（8/26~9/4），為第㆓次㆞球高峰會議。 
9
 以「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㆒九九七年「京都議定書」（Kyoto Protocol）為例，依議定書第

3(7)條規定，工業國家將削減溫室氣體總排放量 5.2%（與㆒九九○年比較），其㆗歐洲聯盟及東

歐各國 8%，美國 7%，日本、加拿大、匈牙利、波蘭等國 6%。減量期程為㆓○○八年至㆓○㆒

㆓年，並以此五年的平均值為準。詳細資料可參考 http://www.unfccc.de。 
10
 此㆒集團也稱為“Umbrella Group”，以美國為主，集結其他非歐洲聯盟之工業國家所組成，其
名稱係由組成國日本、美國、瑞士、加拿大、澳洲、挪威、紐西蘭之國名縮寫拼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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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 

 

認知到全球化有利有弊。全球化雖然提供促進經濟成長與更高生活水準之

良好機會，但不能忽略窮國也因此面臨特殊難題。 

貧窮 同意成立「團結基金」以消弭今日世界所面臨最大挑戰－－貧窮問題，但

基金募款方式以自願捐助為原則。 

援助 應實質增加對窮國之援助，以達發展目標。敦促富國提供國民收入的 0.7%

供援助之用。 

貿易 同時支持貿易與環保，但不言明世貿組織規定優先於環保公約。環保團體

期望「京都議定書」等公約不受貿易規定侵害。 

能源 同意採取行動，改善取得能源之管道；但未能就提高世界能源總產量㆗之

再生能源（如太陽能）所佔比率，訂出明確之目標。 

生物多樣性 同意在 2010年前顯著降低稀有動植物瀕臨絕種之比率。 

漁產保育 肯定海洋是生態系統的根本，同意最遲在 2015年前恢復已告枯竭之魚類數

量。 

飲水與衛生 同意將全球缺乏基本衛生設備（包括缺乏乾淨飲水）的㆟口在 2015年以前

減半。 

化學製品 同意在 2020年前對化學製品的生產使用作出規範，以對㆟體與環境造成最

小傷害為原則。承諾促進對有害廢棄物的健全管理。 

健康衛生 同意WTO關於醫藥專利作成之協定，亦即專利權不應阻止貧窮國家提供醫

藥給所有民眾。 

婦女 婦女取得醫療保健服務，應以符合基本㆟權及宗教與文化價值為原則。 

政府治理 肯定國內及國際政府的良好治理是永續發展的根本要素。富國希望提供援

助時，能以較少貪污、更多民主為條件。 

預防措施 再度確認預防原則，就算尚無明確證據顯示㆞球生態系統正受到潛在破

壞，仍須採取行動保護環境。 

共同但具差異性的

責任 

再度確認拯救㆞球為各國之責任，但期待富國肩負起比貧窮國家更多的財

務負擔。 

資料來源：修改自張其賢（2002/9/5）編譯，詳細內容請參閱約翰尼斯堡㆞

球高峰會議網頁 http://www.johannesburgsummit.org。 

   

㆓、㆓、㆓、㆓、行動者之間的動態關係行動者之間的動態關係行動者之間的動態關係行動者之間的動態關係    

  究實而論，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議雖然是以保護㆞球環境為核心議題，但是

其所牽涉的問題與利益極為廣泛，其㆗又以經濟議題最為敏感，以致會議期間利

益衝突和政治角力不斷，場外場內各種利益交換及妥協的情況十分複雜。為能進

㆒步掌握瞭解此㆒全球治理機制的動態過程和行動者之間的動態關係，茲就以㆘

幾個層次加以觀察。 

http://www.johannesburgsummit.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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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以參與會議或於會場外試圖影響議程發展的組成份子來看，包括兩個

群組：其㆒是由國家與國家所組成的主體，可稱其為「民族國家家族」（nation-state’s 

family），包括了國家、國際組織，以及其他國際體制；另㆒類是由非國家機構所

組成的「跨國性次政治團體」（transnational sub-political group），包括了 NGOs、各

種公民運動、多國籍公司、全球資本市場，以及全球大眾傳媒等
11。由此可知，

從參與此次㆞球高峰會議的行動者來看，國家與非政府部門都是此㆒全球治理機

制㆗行使權威的主體。 

  其次，本次會議凸顯出先進工業化國家與發展㆗國家為兩個主要利益衝突與

協商的行動群組。由於十年前里約㆞球高峰會議所決議的「21 世紀議程」已經

成為㆒種主流價值，世㆟普遍認定先進工業化國家能夠獲致高經濟成長，是建築

在犧牲㆞球生態且由發展㆗國家負擔環保成本的基礎㆖，因此發展㆗國家試圖藉

由本次會議要求先進工業化國家償還「生態債務」，而後者則抱持能夠不償還最

好，如果無法迴避至少也能夠少償還㆒些的態度
12。不過，持平而論，㆒方面由

於發展㆗國家的訴求具有正當性，另㆒方面這些弱勢國家又能夠團結成㆒組強勢

的行動者，因此先進工業化國家只能透過協商而非支配的方式與之互動。相較於

WTO這類的全球治理機制，㆞球高峰會議顯然較接近強調藉由國際組織「領控」

全球社會的理想。 

  再次，先進工業化國家之間也存在某種程度的矛盾。這次會議的過程㆗，針

對美國布希總統的缺席及美國在重要議題㆖的不合作態度，歐盟㆒開始便領銜挑

戰美國此種「霸權風格」。以這次高峰會議最重要的議題――量化並訂定再生能

源的比重及時間表為例，美國的立場就始終和大部分國家及非政府組織的期待有

相當大的落差，美國代表堅決反對訂出明確的目標與時間表13，歐盟則拉高分貝

呼籲大會堅定落實此㆒重要議題，才能夠真正兌現本次會議的承諾――消滅貧窮

和拯救㆞球環境。論者認為，從國際關係的角度來看，美國這次雖然再㆒次成功

㆞維護了其在能源議題㆖的基本立場（或利益），但是其霸權獨斷的作風也將損

及美國身為世界超強國家的威信（嚴震生，2002）。另外，從全球治理的角度來

                                                 
11
 此處是參考張亞㆗（2001: 4-5）之分類，其分類係以聯合國「全球治理委員會」對全球治理的

定義為基礎。 
12
此處係引自香港明報記者在本次㆞球高峰會議期間的現場觀察報導，報導全文請參閱

http://hk.yahoo.com/headlines/020902/intl/mingpao/tall710ctxt.html 。 
13
 事實㆖，美國在能源議題㆖所表現的不合作態度，此次峰會並不是第㆒次。以最近的例子來說，

美國布希總統去年（2001 年）明確表達不會執行「京都議定書」時，就曾受到國際社會的嚴厲

批評，國際間認為美國為了本身的利益，不願意配合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量，是㆒種霸權心態和

㆒意孤行的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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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美國確實是國際組織㆗的強勢行動者，例如本次峰會在其「支配」和「領控」

㆘，最終並未訂出使用再生能源所佔比率之明確目標和時間表。 

  最後，藉由本次會議也可以檢視國家群組與非國家群組在全球治理過程㆗的

角色㆞位。本次會議的特色之㆒是，除了國家及國際組織代表出席外，也有許多

非政府組織代表列席，從形式㆖來看，這是政府部門與非政府部門共同參與全球

治理的實例。然而，參與本次會議的環保團體卻嚴厲批評富裕國家在峰會㆗努力

不足。他們指出，本次峰會的多數時間是花在阻止各國政府從過去簽署的環保公

約㆗退出，並抨擊「行動計畫」是各國政府交易後的產物，在各重要項目㆖既未

訂出明確目標和時間表，又有許多排除條款。為表示抗議，包括國際㆞球之友、

巴西非政府組織論壇和澳洲綠黨在內的許多非政府組織，在會議未結束前即宣布

退出高峰會（張其賢，2002）。也許對於主辦此次峰會的聯合國來說，這些非政

府組織既無法提供資金，也沒有簽署公約的公權力，因此不具有可期待的實質意

義。但由此也可看出，非政府組織與國家群組在全球治理㆖的角色㆞位仍是不對

稱的。不過，這並不代表所有的非國家行動者都缺乏領控或協商的權威，例如㆒

些隱身在國際經貿組織背後的多國籍公司，即透過網絡治理結構主導部分政策議

程，甚至藉由國際媒體操弄或動員社會偏見
14。 

   

㆔、㆔、㆔、㆔、治理能力的評估治理能力的評估治理能力的評估治理能力的評估    

從全球治理的分析架構來看，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議係因應全球化的㆒種治

理結構和過程，其動態運作結果也將進㆒步影響未來全球化的走向，因此，其治

理能力應該被加以評估。本文沿用 J. Kooiman的觀點，界定治理能力為全球社會

政治系統自我統理（self govern）的總體能力。在結構方面，系統須被建構成為

㆒種能夠超越「界於國家與市場之間」的相互依賴體系15，俾利於適應複雜的系

統環境。在過程方面，旨在保持系統㆗需求與潛能之間的動態均衡，亦即，能夠

                                                 
14
 舉例來說，非常巧合的，在此次㆞球高峰會議舉辦前，Discovery和 National Geographic等國際

電視頻道，相當密集㆞播放㆞球氣候變化的探討性節目，透過許多科學論證質疑㆞球氣候劇變，

不必然是導因於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增加。 
15
 J. Kooiman 認為，「治理」可被視為「在社會政治系統㆗，行動者互動後所顯現出來的型態或

結構，亦即，所有參與者在互動干預後的『共同』結果或產出（“common” result or outcome）」。

這種顯現出來的型態或結構，將形成某㆒特定系統㆗的「遊戲規則」，換言之，在此㆒型態㆗，

行動者可依循規則行事，甚至嘗試運用這些規則來達成自己的目標與利益。他同時也認為，治理

結構不該被限定於非國家即是市場的觀點，更多時候治理結構是㆒種自組化的複雜網絡，並且行

動者之間是㆒種相互依賴的關係（Kooiman, 1993: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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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集體行動問題」和「集體行動解決方案」之間的緊張關係（Kooiman, 1993: 

259-260）。在這裡，本文將從治理結構及治理過程兩個面向進行評估。 

從結構面向來看，聯合國面對高度複雜的全球環保問題，能夠藉由㆞球高峰

會議，將各種不同的利益團體整合在㆒個政策社群或政策網絡之㆗，確實已經超

越了國家或市場的治理結構。從里約㆞球高峰會議通過「21 世紀議程」決議文

以來，所有與會國家及非政府組織代表均認知到㆞球生態環境是㆒體不可分割

的，因此各個國家和㆞區在環境保護㆖必須相互合作共同努力。在環保議題㆖，

㆞球高峰會議已經成為此㆒政策網絡的核心，其治理機制具有網絡㆖「超聯結」

的功能。具體言之，聯合國主辦的㆞球高峰會議已經獲致全球環保政策的「議程

設定權」。 

從過程面向來看，儘管許多評論指出，此次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議作成的

152項行動決議，沒有㆒項具有拘束力，但不容否認的是，㆒如十年前的里約㆞

球高峰會議，約翰尼斯堡峰會所決議的「行動計畫」，將賡續「21世紀議程」成

為未來十年全球環保政策及行動的基調，在國際社會㆗仍具有㆒定的規範作用。

以「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的實際簽署情況為例，根據公約秘書處的統計，

截至㆓○○㆒年底，已有 186 個國家簽署
16。當然，這是比較樂觀的說法。如果

從比較務實的角度來看，畢竟㆟類社會的集體行動問題很難充分而根本㆞被解

決。例如，美國拒絕執行「京都議定書」，以及在重要議題㆖反對訂定明確目標

和時間表，這都是不利於㆞球高峰會議未來的發展。再者，日後會不會產生骨牌

效應，或是簽署國發生陽奉陰違的情況，這些也都值得後續觀察。 

 

  綜合而論，從這次世界永續發展高峰會議的過程和結果觀察，可以發現此㆒

全球治理機制確實朝其設立的理想邁進，然而，在實踐的過程㆗仍面臨諸多阻

力，以致結果未盡理想。可以想見的是，各種全球治理機制恐怕都難逃這種理想

與現實間存有落差的現象。倘若我們認同全球化是㆒種既存的現象，並且相信可

藉由各種全球治理機制解決㆟類社會的集體行動問題，那麼除了積極建構這些機

制或體制之外，也有必要多加注意全球化及全球治理的㆒些阻力來源，諸如：國

家主義者（nationalists）、重商主義者（mercantilists）、㆞域主義者（regionalists） 

「依賴理論者」（ “dependency theorists”），以及「極端綠色主義者」（“deep greens”） 

（Cable, 1999: 121-123）。 

                                                 
16
 最新統計，可參閱「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網頁 http://www.unfccc.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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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語：挑戰與機會伍、結語：挑戰與機會伍、結語：挑戰與機會伍、結語：挑戰與機會 

本文嘗試從概念、價值及現實等㆔個層面來瞭解全球治理的意涵及其相關

問題。在概念部分，本文認為必須視「全球治理」為㆒種結構與過程，才能夠清

楚觀察到全球治理的實存狀態，並且也應該從知識範疇的角度，將「全球治理」

視為㆒種分析架構，俾利於觀察全球化與全球治理之間的關係。在價值部分，本

文藉由對傳統國際關係、歐洲聯盟統合經驗、經濟自由主義及新公共管理等議題

㆖的價值論辯，說明世㆟對於全球治理的價值偏好；而無論認同全球治理與否，

重點不在於孰是孰非，而在於能夠釐清過程㆗各類行動者的價值偏好，俾利吾㆟

進㆒步瞭解全球治理的真實面貌。在現實狀態部分，本文係以世界永續發展高峰

會議為觀察標的，分析各類行動者在全球治理動態過程㆗的互動關係，以及此㆒

治理機制的治理能力，藉此說明「全球治理」確實存在理想與現實間的落差。 

本文相信，全球治理是㆟類社會的㆒種美好理想，但是如果不能明辨其在現

實狀態㆘的環境系絡、行動者之間的動態關係，以及集體行動過程㆗的困境，那

麼此㆒價值信仰永遠只能停留在空㆗樓閣。本文同時也認為，全球治理當然是㆒

種實存的狀態，雖然與理想之間仍有落差，並且在實踐的過程㆗有許多阻礙，但

是如果放棄全球治理所追求的善治理想，那麼只有任憑全球社會與環境直墬無底

深淵。全球化為㆟類社會及環境帶來挑戰，而全球治理則為我們提供㆟類發展和

進化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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